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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 2024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

重点项目名称：兴隆村委会新庄村小组农村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项目

项目主管单位：宜良县马街镇人民政府

评价金额(万元)：70

报告日期：2025 年 11月

宜良县财政局（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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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宜良县马街镇人民政府兴隆村委会新庄

村小组农村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重点项目绩效评价

报告

根据《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宜发﹝2021﹞24 号）、《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宜

良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宜政办通﹝2020﹞30 号）、《宜

良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宜财

﹝2025﹞13 号）文件要求，宜良县财政局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，选取了宜良县马街镇人民政府兴隆村委会新庄村小组农

村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项目实施重点项目再评价。现将该项目评价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马街镇兴隆村委会项目位于宜良县北部，属半山区，占地 18.87 平方

公里，生态良好、交通便利。该项目实施场地硬化、道路硬化等工程，旨

在改善乡村环境、完善公共设施，推动农业旅游发展，已通过县级验收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

该项目总投资76.58万元，县财政局2024年拨付马街镇人民政府上级基

金预算资金70万元，不足部分自筹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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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；

3.《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

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；

4.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

号） ；

5.其他相关依据文件。

（二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实施了审阅自评、

实地评价、反馈意见等程序。通过资料收集、数据填报、案卷研究、实地

调研、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开展实地重点项目再评价。对重点项目

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，结合现场核实情况、资金到位使用情况、资金结

余情况的分析，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。

（三）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1.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本项目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以 100 分计，设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

目绩效 3个一级指标，权重分别为：20%、25%、55%。在此基础上设定 8 个

二级指标（项目目标、决策过程、资金分配、资金到位、资金管理、组织

实施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）。设 21 个三级指标。

2.评价标准

(1)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。

(2)由财政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，对各单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。

(3)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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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评价结果：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优（得分

≥90 分）；良（80 分≤得分＜90 分）；中（60≤得分＜80 分）；差（得

分＜60 分）。

3.数据来源

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预算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结论

该项目评价综合评分 95 分，评价等级“优”。

综合评价结论：该项目落地后，有效优化了新庄村小组的村容村貌，

助力了群众增强身体素质，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该项目在社会效益

与环境效益维度均取得显著成效。

四、意见及建议

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积极推进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的规划设立、组织实施和后续管理，严格控制项目

支出成本，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和效果。同时做好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

确保后续产出效果符合预期。


